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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兴奋剂双重标准的解析与应对
肖永平 周青山

  2024 年 7 月，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就美国司法部调查中国游泳运动员兴奋

剂案发表声明， 对美国司法部调查中国

23 名游泳运动员因食品污染导致兴奋

剂检测异常一案感到失望； 同时表达了

国际社会对美国 《罗琴科夫反兴奋剂

法》 的广泛担忧， 因为该法规定美国有

权对全球反兴奋剂系统的参与者行使域

外刑事管辖权。

《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

的核心内容和目的

2020 年通过的 《罗琴科夫反兴奋

剂法》 规定， 美国联邦司法部门对在美

国领域外举行的“重大国际体育比赛”

中发生的“重大国际兴奋剂欺诈阴谋”

拥有域外管辖权。 该法第二条界定了构

成“重大国际体育比赛” 的 4 项条件：

至少 1 名美国运动员和至少 3 名其他国

家运动员参赛； 赛事适用《世界反兴奋

剂条例》； 比赛或系列赛事设置了奖项

或表彰； 赛事组织者或批准机构从美国

获得赞助或财务支持， 或者因有权在美

国转播比赛而获得收益。 关于“重大国

际兴奋剂欺诈阴谋” 的具体情形， 该法

规定： 任何人 （不包括运动员） 故意实

施、 企图实施或者与他人共谋实施商业

计划， 企图通过使用禁用物质或禁用方

法来影响重大国际体育比赛， 均属违

法。 该法规定美国对此类“重大国际兴

奋剂欺诈阴谋” 拥有域外管辖权， 可处

最高 10 年刑期和最高 100 万美元罚款，

其目的是为美国运动员在重大国际体育

比赛中谋求竞争优势， 便于美国司法部

和法院借维护公平竞赛之名， 行干涉他

国内政、 遏制他国发展之实。

《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

不符合国际体育法基本原则

尽管现代国际法并没有明确禁止主

权国家制定具有域外效力的国内法， 但

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是主权国家行使管

辖权的基本原则。 一国法律的域外效

力， 不能违反国家主权原则， 必须符合

国际礼让原则和合理性原则， 还要考虑

具体领域的特定要求， 才能得到其他国

家的承认和尊重。 美国在反兴奋剂领域

行使域外管辖权， 是其在越来越多的领

域滥用“长臂管辖” 的又一例证， 不符

合国际体育法的基本原则。

首先， 该法违背了国际体育自治原

则。 自治是体育的重要特性， 也是提高

体育魅力的重要保障。 当前， 国际体育

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 实施有

效的体育自治体系， 那就是以国际奥委

会为核心， 众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国

内体育组织和专门性国际体育组织所形

成的全球体育自治体系， 具体包括 《奥

林匹克宪章》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国际体育仲裁院体育仲裁规则》 等，

还有相关体育组织制定的内部章程、 规

则等。 这些规则各司其职， 又相互制

约， 有效形塑了国际体育的良好秩序，

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尊

重。 美国作为当今国际体育的重要参与

者， 理应尊重和维护这一秩序， 但美国

罔顾既有国际体育自治体系， 通过国内

法性质的 《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 不

惜以刑事手段干涉国际体育自治， 是赤

裸裸的霸权主义， 必将受到越来越多国

家的抵制。

其次， 该法破坏了行之有效的全球

反兴奋剂体系。 国际体育界以世界反兴

奋剂机构为核心， 围绕 《世界反兴奋剂

条例》， 已经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全

球反兴奋剂体系， 并在不断完善过程

中。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是当今世界

最权威最全面的反兴奋剂规则， 国际奥

委会和大多数单项体育组织， 通过自愿

签署方式， 接受了该条例。 而国际体育

自治的金字塔结构， 保证了洲际和国内

体育组织必须遵守 《世界反兴奋剂条

例》， 否则不能参加这些组织主办的比

赛， 也不能申办这些组织的赛事。

为进一步完善世界反兴奋剂规则，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还通过了一系列强制

性标准， 如 《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

《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国际标准》 《治

疗用药豁免国际标准》 《签约方条例遵

守国际标准》 《结果管理国际标准》

《教育国际标准》， 他们与《世界反兴奋

剂条例》 共同构成完整的世界反兴奋剂

规则体系。 尽管该体系并不排斥国家制

定相关的反兴奋剂规则， 但必须在《签

约方条例遵守国际标准》 的框架内， 并

要遵守其强制性规则。 也有少数国家通

过刑事方式严厉打击兴奋剂违规行为，

但这些国家都严格遵循属地管辖原则，

仅对本国境内发生的特定兴奋剂违规行

为定罪处罚， 没有主张域外管辖。 美国

是唯一的例外。

再次， 该法是美式双标的典型代

表， 与公平竞赛这个体育法黄金法则格

格不入。 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统计，

90%的美国精英运动员游离在世界反兴

奋剂体系之外。 因为美国至今没有统一

的兴奋剂治理体系， 对职业体育、 大学

体育和奥林匹克体育规定了彼此独立的

兴奋剂治理体系。 只有奥林匹克体育受

到《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的监管。 职业

体育、 大学体育都还没有接受世界反兴

奋剂机构的规则体系。 只有当美国职业

体育运动员、 学生运动员参加接受《世

界反兴奋剂条例》 规制的体育组织举办

的赛事时， 如奥运会及其选拔赛， 才接

受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规则体系的约束。

其结果是， 美国职业运动员、 学生运动

员有时不需要遵守 《世界反兴奋剂条

例》， 美国却要对外国主体在美国境外

违反《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的行为行使

管辖权， 并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赤裸裸

的双重标准。

最后，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并不是一

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 而是由美国政府

资助， 并受美国国会监督。 因此， 它即

便在执行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时， 也

常常以各种奇葩理由允许服用兴奋剂的

美国运动员参加国际大赛， 明显违反了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宗旨。 例如， 美国

田径选手埃里扬·奈顿在兴奋剂赛外检

查中被发现类固醇 （群勃龙 ） 阳性以

后，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宣称奈顿的阳性

结果是由运动员食用了受污染的肉类引

起的， 决定不对其实施禁赛处罚， 允许

他代表美国参加巴黎奥运会。 美国九枚

奥运金牌得主卡尔·刘易斯曾承认， 尽

管在汉城奥运会前三次检测均呈阳性，

最终还是被“网开一面”。 雅典奥运会

百米冠军贾斯汀·加特林两度被查出阳

性， 按规定应当受到终身禁赛的处罚，

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为其“极力开脱”，

最终把禁赛期缩短为 ４ 年。 世界反兴奋

剂机构称， 至少掌握三起严重违反反兴

奋剂规则的美国运动员多年来被允许继

续比赛的案例。 美国调查记者本·诺顿

指出， 美国招募违禁运动员作为“线

人” 以监视他国运动员， 为竞争对手制

造麻烦， 将国际体育赛事政治化。

由此可见， 如果任由美国司法部和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适用美国国内法来规

制国际体育赛事中的兴奋剂违规行为，

不可能为各国运动员提供公平竞赛的机

会， 甚至无法保障国际体育赛事参与者

的人身安全， 从根本上动摇世界反兴奋

剂组织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与奥林匹克

精神背道而驰。

如何阻断洛杉矶奥运会适

用 《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

在《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 通过之

初，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就发表声明， 明

确反对美国对现行世界反兴奋剂体系的

破坏。 在 2024 年 7 月第 142 届国际奥

委会全会确定 2034 年冬奥会由美国盐

湖城举办时， 国际奥委会专门附加了以

下条件： 国际奥委会在“世界反兴奋剂

机构在反兴奋剂斗争中的最高权威未得

到充分尊重或《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的

应用受到阻碍或破坏” 的情况下， 有权

单方面终止奥运会主办合同。 第 34 届

夏季奥运会将于 2028 年在美国洛杉矶

举行， 考虑到在巴黎奥运会上我国的金

牌数与美国并列第一及美国部分媒体对

我国运动员的蓄意抹黑和无端指责行

径， 建议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 从法律

舆论两个维度阻断美国将《罗琴科夫反

兴奋剂法》 适用于洛杉矶奥运会， 并将

其作为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 组织国内相关专家积极参加

国际奥委会活动， 说服国际奥委会要求

美国切实尊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世

界反兴奋剂条例》 在反兴奋剂领域的权

威性， 保护国际反兴奋剂体系的完整

性， 承诺在奥运会期间不适用《罗琴科

夫反兴奋剂法》。 历史上， 奥运会主办

国为更好地举办国际体育赛事， 暂停实

施国内相关法律的情况并不鲜见。 比如

北京奥运会前， 我国暂停实施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

细则》 部分条文， 以方便相关人员入

境。 都灵冬奥会前夕， 意大利暂停实施

兴奋剂违规入刑的法律， 避免在冬奥会

期间发生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在意大利受

到刑事处罚。

第二， 针对美国在反兴奋剂领域以

美国规则代替国际规则、 我行我素、 逆

潮流而动的做法，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已

成立国际审查委员会， 我国要从维护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权威性出发， 积极参

加其国际审查委员会的工作， 以必要时

终止洛杉矶奥运会主办合同为武器， 敦

促美国全面遵守以 《世界反兴奋剂条

例》 为核心的全球反兴奋剂规则体系。

第三， 田径诚信委员会在 8 月 14

日对埃里扬·奈顿在兴奋剂检查中被发

现阳性但仍获准参加巴黎奥运会案件向

国际体育仲裁院提起上诉， 建议中国田

径协会提交“法庭之友” 意见， 充分阐

明中国的关切与主张。

第四， 制定、 完善相关立法， 保护

我国运动员、 教练员、 裁判员公平参加

国际体育比赛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

我国《体育法》 第 120 条规定： “任何

国家、 地区或者组织在国际体育运动中

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 安全、 发展

利益和尊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应尽早结

合《反外国制裁法》 制定实施细则。 针

对美国反兴奋剂规则的上述域外管辖规

则， 我国可明确规定对等原则， 即中国

反兴奋剂机构在同等条件下有权对美国

运动员的兴奋剂违规行为行使管辖权，

并按中国反兴奋剂法律给予处罚。

第五， 组织专门团队深入研究美国

反兴奋剂法律实践及其发展变化， 加入

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 通过奥运会

仲裁和美国国内救济措施维护中国运动

员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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